
附件01：
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新吴区）
锡新就退决﹝2025﹞001号
行志明  （身份证号：142***********1816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 行志明  ，社会保障号码：142***********1816，于2021年1月至2021年2月多享受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3030元，大写叁仟零叁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5 月 13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7月21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刘云明 电话： 0510-85383563 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政务服务中心（震泽路28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新吴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 年 10 月 30 日

附件02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新吴区）
锡新就退决﹝2025﹞002号
马绍泽  （身份证号：340***********7419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马绍泽  ，社会保障号码：340***********7419，于2020年3月至2020年8月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3120元，大写叁仟壹佰贰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5 月 13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7月21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刘云明 电话： 0510-85383563 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政务服务中心（震泽路28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新吴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 年 10 月 30 日

附件03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新吴区）
锡新就退决﹝2025﹞003号
张兰兰  （身份证号：320***********634X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 张兰兰  ，社会保障号码：320***********634X，于2020年3月至2020年8月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3120元，大写叁仟壹佰贰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5 月 13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7月21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刘云明 电话： 0510-85383563 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政务服务中心（震泽路28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新吴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 年 10 月 30 日

附件04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新吴区）
锡新就退决﹝2025﹞004号
徐飞翔  （身份证号：142***********5432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徐飞翔  ，社会保障号码：142***********5432，于2020年3月至2020年8月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3120元，大写叁仟壹佰贰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5 月 13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7月21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刘云明 电话： 0510-85383563 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政务服务中心（震泽路28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新吴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 年 10 月 30 日

附件05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新吴区）
锡新就退决﹝2025﹞005号
孙富  （身份证号：142***********5715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 孙富 ，社会保障号码：142***********5715，于2020年3月至2020年8月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3120元，大写叁仟壹佰贰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5 月 13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7月21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刘云明 电话： 0510-85383563 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政务服务中心（震泽路28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新吴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 年 10 月 30 日

附件06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新吴区）
锡新就退决﹝2025﹞006号
周超  （身份证号：320***********2013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周超，社会保障号码：320***********2013，于2020年3月至2020年8月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3120元，大写叁仟壹佰贰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5 月 13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7月21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刘云明 电话： 0510-85383563 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政务服务中心（震泽路28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新吴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 年 10 月 30 日

附件07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新吴区）
锡新就退决﹝2025﹞007号
朱巧飞  （身份证号：320***********2095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朱巧飞，社会保障号码：320***********2095，于2020年3月至2020年8月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3120元，大写叁仟壹佰贰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5 月 13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7月21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刘云明 电话： 0510-85383563 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政务服务中心（震泽路28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新吴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 年 10 月 30 日

附件08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新吴区）
锡新就退决﹝2025﹞008号
孙贝贝  （身份证号：320***********1612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孙贝贝，社会保障号码：320***********1612，于2020年3月至2020年8月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3120元，大写叁仟壹佰贰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5 月 13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7月21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刘云明 电话： 0510-85383563 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政务服务中心（震泽路28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新吴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 年 10 月 30 日

附件09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新吴区）
锡新就退决﹝2025﹞009号
周文兵  （身份证号：321***********6219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周文兵，社会保障号码：321***********6219，于2020年4月至2020年11月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2880元，大写贰仟捌佰捌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5 月 13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7月21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刘云明 电话： 0510-85383563 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政务服务中心（震泽路28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新吴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 年 10 月 30 日

附件10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新吴区）
锡新就退决﹝2025﹞010号
魏美艳  （身份证号：342***********0468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魏美艳，社会保障号码：342***********0468，于2020年3月至2020年8月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3120元，大写叁仟壹佰贰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5 月 13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7月21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刘云明 电话： 0510-85383563 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政务服务中心（震泽路28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新吴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 年 10 月 30 日
附件11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新吴区）
锡新就退决﹝2025﹞011号
张傅  （身份证号：342***********1414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张傅，社会保障号码：342***********1414，于2020年3月至2020年8月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3120元，大写叁仟壹佰贰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5 月 13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7月21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刘云明 电话： 0510-85383563 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政务服务中心（震泽路28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新吴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 年 10 月 30 日
附件12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新吴区）
锡新就退决﹝2025﹞012号
王海龙  （身份证号：410***********961X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王海龙，社会保障号码：410***********961X，于2020年3月至2020年8月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3120元，大写叁仟壹佰贰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5 月 13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7月21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刘云明 电话： 0510-85383563 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政务服务中心（震泽路28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新吴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 年 10 月 30 日
附件13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新吴区）
锡新就退决﹝2025﹞013号
张新京  （身份证号：410***********404X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张新京，社会保障号码：410***********404X，于2020年6月至2021年4月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2400元，大写贰仟肆佰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5 月 13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7月21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刘云明 电话： 0510-85383563 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政务服务中心（震泽路28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新吴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 年 10 月 30 日
附件14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新吴区）
锡新就退决﹝2025﹞014号
刘锡栋  （身份证号：371***********5710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刘锡栋，社会保障号码：371***********5710，于2020年4月至2020年10月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2880元，大写贰仟捌佰捌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5 月 13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7月21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刘云明 电话： 0510-85383563 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政务服务中心（震泽路28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新吴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 年 10 月 30 日

附件15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新吴区）
锡新就退决﹝2025﹞015号
王肖飞  （身份证号：411***********7017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王肖飞，社会保障号码：411***********7017，于2020年3月至2020年8月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3120元，大写叁仟壹佰贰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5 月 13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7月21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刘云明 电话： 0510-85383563 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政务服务中心（震泽路28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新吴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 年 10 月 30 日

附件16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新吴区）
锡新就退决﹝2025﹞016号
周文超  （身份证号：411***********691X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周文超，社会保障号码：411***********691X，于2020年3月至2020年8月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5280元，大写伍仟贰佰捌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5 月 13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7月21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刘云明 电话： 0510-85383563 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政务服务中心（震泽路28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新吴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 年 10 月 30 日

附件17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新吴区）
锡新就退决﹝2025﹞017号
孙又武  （身份证号：411***********9535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孙又武，社会保障号码：411***********9535，于2020年3月至2020年8月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3120元，大写叁仟壹佰贰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5 月 13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7月21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刘云明 电话： 0510-85383563 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政务服务中心（震泽路28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新吴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 年 10 月 30 日

附件18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新吴区）
锡新就退决﹝2025﹞018号
祝可可  （身份证号：412***********7046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祝可可，社会保障号码：412***********7046，于2020年3月至2020年8月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3120元，大写叁仟壹佰贰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5 月 13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7月21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刘云明 电话： 0510-85383563 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政务服务中心（震泽路28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新吴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 年 10 月 30 日

附件19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新吴区）
锡新就退决﹝2025﹞019号
陈永强  （身份证号：411***********1017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陈永强，社会保障号码：411***********1017，于2020年3月至2020年8月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3120元，大写叁仟壹佰贰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5 月 13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7月21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刘云明 电话： 0510-85383563 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政务服务中心（震泽路28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新吴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 年 10 月 30 日

附件20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新吴区）
锡新就退决﹝2025﹞020号
白如冰  （身份证号：411***********3312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白如冰，社会保障号码：411***********3312，于2020年3月至2020年8月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5280元，大写伍仟贰佰捌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5 月 13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7月21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刘云明 电话： 0510-85383563 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政务服务中心（震泽路28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新吴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 年 10 月 30 日

附件21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新吴区）
锡新就退决﹝2025﹞021号
东方  （身份证号：420***********3739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东方，社会保障号码：420***********3739，于2020年3月至2020年8月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3120元，大写叁仟壹佰贰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5 月 13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7月21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刘云明 电话： 0510-85383563 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政务服务中心（震泽路28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新吴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 年 10 月 30 日

附件22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新吴区）
锡新就退决﹝2025﹞022号
蒲祖德  （身份证号：500***********9654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蒲祖德，社会保障号码：500***********9654，于2020年5月至2021年3月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2640元，大写贰仟陆佰肆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5 月 13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7月21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刘云明 电话： 0510-85383563 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政务服务中心（震泽路28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新吴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 年 10 月 30 日

附件23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新吴区）
锡新就退决﹝2025﹞023号
唐飞  （身份证号：513***********1615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唐飞，社会保障号码：513***********1615，于2020年3月至2020年8月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3120元，大写叁仟壹佰贰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5 月 13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7月21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刘云明 电话： 0510-85383563 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政务服务中心（震泽路28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新吴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 年 10 月 30 日

附件24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新吴区）
锡新就退决﹝2025﹞024号
杜光明  （身份证号：610***********3519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杜光明，社会保障号码：610***********3519，于2020年3月至2020年8月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5280元，大写伍仟贰佰捌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5 月 13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7月21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刘云明 电话： 0510-85383563 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政务服务中心（震泽路28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新吴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 年 10 月 30 日

附件25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新吴区）
锡新就退决﹝2025﹞025号
王鹏全  （身份证号：410***********153X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王鹏全，社会保障号码：410***********153X，于2020年3月至2020年8月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3120元，大写叁仟壹佰贰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5 月 13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7月21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刘云明 电话： 0510-85383563 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政务服务中心（震泽路28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新吴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 年 10 月 30 日

附件26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新吴区）
锡新就退决﹝2025﹞026号
陈康  （身份证号：140***********0018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陈康，社会保障号码：140***********0018，于2021年6月至2021年7月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720元，大写柒佰贰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5 月 13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7月21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刘云明 电话： 0510-85383563 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政务服务中心（震泽路28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新吴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 年 10 月 30 日

附件27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新吴区）
锡新就退决﹝2025﹞027号
尹聪  （身份证号：130***********2508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尹聪，社会保障号码：130***********2508，于2020年3月至2020年8月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3120元，大写叁仟壹佰贰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5 月 13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7月21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刘云明 电话： 0510-85383563 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政务服务中心（震泽路28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新吴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 年 10 月 30 日

附件28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新吴区）
锡新就退决﹝2025﹞028号
裴超俭  （身份证号：142***********1811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裴超俭，社会保障号码：142***********1811，于2020年3月至2020年8月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3120元，大写叁仟壹佰贰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5 月 13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7月21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刘云明 电话： 0510-85383563 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政务服务中心（震泽路28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新吴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 年 10 月 30 日

附件29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新吴区）
锡新就退决﹝2025﹞029号
李强  （身份证号：142***********1519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李强，社会保障号码：142***********1519，于2020年3月至2020年8月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3120元，大写叁仟壹佰贰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5 月 13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7月21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刘云明 电话： 0510-85383563 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政务服务中心（震泽路28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新吴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 年 10 月 30 日

附件30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新吴区）
锡新就退决﹝2025﹞030号
白贵俊  （身份证号：142***********161X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白贵俊，社会保障号码：142***********161X，于2020年3月至2020年8月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3120元，大写叁仟壹佰贰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5 月 13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7月21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刘云明 电话： 0510-85383563 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政务服务中心（震泽路28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新吴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 年 10 月 30 日

[bookmark: _GoBack]附件33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新吴区）
锡新就退决﹝2025﹞033号
蒋红  （身份证号：320***********544X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蒋红，社会保障号码：320***********544X，于2020年3月至2020年8月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3120元，大写叁仟壹佰贰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5 月 13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7月21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刘云明 电话： 0510-85383563 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政务服务中心（震泽路28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新吴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 年 10 月 30 日

附件34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新吴区）
锡新就退决﹝2025﹞034号
谢笑笑  （身份证号：320***********1221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谢笑笑，社会保障号码：320***********1221，于2021年2月至2021年7月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2160元，大写贰仟壹佰陆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5 月 13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7月21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刘云明 电话： 0510-85383563 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政务服务中心（震泽路28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新吴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 年 10 月 30 日

附件35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新吴区）
锡新就退决﹝2025﹞035号
傅存泉  （身份证号：320***********1210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傅存泉，社会保障号码：320***********1210，于2021年3月至2021年7月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1800元，大写壹仟捌佰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5 月 13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7月21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刘云明 电话： 0510-85383563 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政务服务中心（震泽路28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新吴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 年 10 月 30 日

附件36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新吴区）
锡新就退决﹝2025﹞036号
陈荣光  （身份证号：320***********4675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陈荣光，社会保障号码：320***********4675，于2021年2月至2021年7月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2160元，大写贰仟壹佰陆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5 月 13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7月21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刘云明 电话： 0510-85383563 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政务服务中心（震泽路28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新吴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 年 10 月 30 日

附件37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新吴区）
锡新就退决﹝2025﹞037号
孙青青  （身份证号：321***********3345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孙青青，社会保障号码：321***********3345，于2020年3月至2020年8月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3120元，大写叁仟壹佰贰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5 月 13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7月21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刘云明 电话： 0510-85383563 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政务服务中心（震泽路28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新吴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 年 10 月 30 日

附件38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新吴区）
锡新就退决﹝2025﹞038号
张林  （身份证号：350***********261X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张林，社会保障号码：350***********261X，于2021年6月至2021年7月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720元，大写柒佰贰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5 月 13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7月21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刘云明 电话： 0510-85383563 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政务服务中心（震泽路28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新吴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 年 10 月 30 日

附件39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新吴区）
锡新就退决﹝2025﹞039号
刘向辉  （身份证号：410***********3030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刘向辉，社会保障号码：410***********3030，于2021年2月至2021年7月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2160元，大写贰仟壹佰陆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5 月 13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7月21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刘云明 电话： 0510-85383563 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政务服务中心（震泽路28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新吴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 年 10 月 30 日

附件40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新吴区）
锡新就退决﹝2025﹞040号
刘文静  （身份证号：412***********1813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刘文静，社会保障号码：412***********1813，于2020年4月至2021年3月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2880元，大写贰仟捌佰捌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5 月 13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7月21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刘云明 电话： 0510-85383563 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政务服务中心（震泽路28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新吴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 年 10 月 30 日

附件41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新吴区）
锡新就退决﹝2025﹞041号
吴磊  （身份证号：412***********5711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吴磊，社会保障号码：412***********5711，于2021年1月至2021年4月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1440元，大写壹仟肆佰肆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5 月 13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7月21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刘云明 电话： 0510-85383563 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政务服务中心（震泽路28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新吴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 年 10 月 30 日

附件42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新吴区）
锡新就退决﹝2025﹞042号
李华志  （身份证号：420***********3034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李华志，社会保障号码：420***********3034，于2021年5月至2021年6月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720元，大写柒佰贰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5 月 13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7月21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刘云明 电话： 0510-85383563 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政务服务中心（震泽路28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新吴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 年 10 月 30 日

附件43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新吴区）
锡新就退决﹝2025﹞043号
郭耀  （身份证号：510***********4713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郭耀，社会保障号码：510***********4713），于2021年2月至2021年6月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1800元，大写壹仟捌佰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5 月 13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7月21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刘云明 电话： 0510-85383563 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政务服务中心（震泽路28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新吴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 年 10 月 30 日

附件44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新吴区）
锡新就退决﹝2025﹞044号
舒广智  （身份证号：620***********3612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舒广智，社会保障号码：620***********3612，于2021年4月至2021年9月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2160元，大写贰仟壹佰陆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5 月 13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7月21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刘云明 电话： 0510-85383563 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政务服务中心（震泽路28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新吴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 年 10 月 30 日

附件45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新吴区）
锡新就退决﹝2025﹞045号
黄先琴  （身份证号：612***********452X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黄先琴，社会保障号码：612***********452X，于2020年3月至2020年8月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3120元，大写叁仟壹佰贰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5 月 13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7月21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刘云明 电话： 0510-85383563 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政务服务中心（震泽路28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新吴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 年 10 月 30 日

附件46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新吴区）
锡新就退决﹝2025﹞046号
张振东  （身份证号：610***********5510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张振东，社会保障号码：610***********5510，于2020年3月至2020年8月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3120元，大写叁仟壹佰贰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5 月 13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7月21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刘云明 电话： 0510-85383563 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政务服务中心（震泽路28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新吴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 年 10 月 30 日

附件47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新吴区）
锡新就退决﹝2025﹞047号
郗泽峰  （身份证号：140***********6034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郗泽峰，社会保障号码：140***********6034，于2020年6月至2021年2月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2400元，大写贰仟肆佰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5 月 13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7月21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刘云明 电话： 0510-85383563 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政务服务中心（震泽路28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新吴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 年 10 月 30 日

附件48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新吴区）
锡新就退决﹝2025﹞048号
王宁  （身份证号：622***********0818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王宁，社会保障号码：622***********0818，于2020年3月至2020年8月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3120元，大写叁仟壹佰贰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5 月 13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7月21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刘云明 电话： 0510-85383563 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政务服务中心（震泽路28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新吴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 年 10 月 30 日

附件49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新吴区）
锡新就退决﹝2025﹞049号
尤小亮  （身份证号：622***********4494）
经核查，姓名：尤小亮，社会保障号码：622***********4494，于2020年6月至2021年3月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2400元，大写贰仟肆佰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5 月 13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7月21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刘云明 电话： 0510-85383563 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政务服务中心（震泽路28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新吴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 年 10 月 30 日

附件50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新吴区）
锡新就退决﹝2025﹞050号
王苏南  （身份证号：321***********2555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王苏南，社会保障号码：321***********2555，于2021年6月至2021年7月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720元，大写柒佰贰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5 月 13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7月21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刘云明 电话： 0510-85383563 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政务服务中心（震泽路28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新吴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 年 10 月 30 日

附件51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新吴区）
锡新就退决﹝2025﹞051号
鲁非跃  （身份证号：410***********3371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鲁非跃，社会保障号码：410***********3371，于2020年3月至2020年8月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5280元，大写伍仟贰佰捌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5 月 13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7月21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刘云明 电话： 0510-85383563 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政务服务中心（震泽路28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新吴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 年 10 月 30 日

附件52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新吴区）
锡新就退决﹝2025﹞052号
刘军  （身份证号：513***********8453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刘军，社会保障号码：513***********8453，于2021年3月至2021年5月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2160元，大写贰仟壹佰陆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5 月 13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7月21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刘云明 电话： 0510-85383563 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政务服务中心（震泽路28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新吴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 年 10 月 30 日

附件53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新吴区）
锡新就退决﹝2025﹞053号
崔雨  （身份证号：321***********3112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崔雨，社会保障号码：321***********3112，于2021年5月至2021年7月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4620元，大写肆仟陆佰贰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5 月 13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7月21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刘云明 电话： 0510-85383563 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政务服务中心（震泽路28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新吴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 年 10 月 30 日

附件54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新吴区）
锡新就退决﹝2025﹞054号
刘泽凤  （身份证号：341***********2004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刘泽凤，社会保障号码：341***********2004，于2021年4月至2021年7月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6135元，大写陆仟壹佰叁拾伍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5 月 13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7月21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刘云明 电话： 0510-85383563 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政务服务中心（震泽路28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新吴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 年 10 月 30 日

附件55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新吴区）
锡新就退决﹝2025﹞055号
赵亚辉  （身份证号：410***********5032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赵亚辉，社会保障号码：410***********5032，于2020年12月至2021年5月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9090元，大写玖仟零玖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5 月 13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7月21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刘云明 电话： 0510-85383563 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政务服务中心（震泽路28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新吴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 年 10 月 30 日

附件56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新吴区）
锡新就退决﹝2025﹞056号
陈花亭  （身份证号：411***********8141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陈花亭，社会保障号码：411***********8141，于2021年4月至2021年4月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1515元，大写壹仟伍佰壹拾伍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5 月 13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7月21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刘云明 电话： 0510-85383563 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政务服务中心（震泽路28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新吴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 年 10 月 30 日

附件57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新吴区）
锡新就退决﹝2025﹞057号
杨兴东  （身份证号：510***********6276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杨兴东，社会保障号码：510***********6276，于2020年11月至2020年12月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3030元，大写叁仟零叁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5 月 13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7月21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刘云明 电话： 0510-85383563 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政务服务中心（震泽路28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新吴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 年 10 月 30 日

附件58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新吴区）
锡新就退决﹝2025﹞058号
陈欢  （身份证号：511***********4863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陈欢，社会保障号码：511***********4863，于2020年11月至2021年1月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4545元，大写肆仟伍佰肆拾伍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5 月 13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7月21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刘云明 电话： 0510-85383563 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政务服务中心（震泽路28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新吴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 年 10 月 30 日

附件59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新吴区）
锡新就退决﹝2025﹞059号
鲜力权  （身份证号：513***********4174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鲜力权，社会保障号码：513***********4174，于2021年1月至2021年2月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3030元，大写叁仟零叁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5 月 13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7月21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刘云明 电话： 0510-85383563 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政务服务中心（震泽路28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新吴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 年 10 月 30 日

附件60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新吴区）
锡新就退决﹝2025﹞060号
张碾虎  （身份证号：142***********5713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张碾虎，社会保障号码：142***********5713，于2021年2月至2021年3月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3032元，大写叁仟零叁拾贰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5 月 13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7月21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刘云明 电话： 0510-85383563 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政务服务中心（震泽路28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新吴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 年 10 月 30 日

附件61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新吴区）
锡新就退决﹝2025﹞061号
章小兵  （身份证号：320***********7456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章小兵，社会保障号码：320***********7456，于2021年5月至2021年7月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4622元，大写肆仟陆佰贰拾贰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5 月 13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7月21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刘云明 电话： 0510-85383563 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政务服务中心（震泽路28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新吴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 年 10 月 30 日

附件62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新吴区）
锡新就退决﹝2025﹞062号
于建海  （身份证号：142***********2013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于建海，社会保障号码：142***********2013，于2020年10月至2020年11月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3034元，大写叁仟零叁拾肆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5 月 13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7月21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刘云明 电话： 0510-85383563 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政务服务中心（震泽路28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新吴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 年 10 月 30 日

附件63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新吴区）
锡新就退决﹝2025﹞063号
李如  （身份证号：320***********1825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李如，社会保障号码：320***********1825，于2021年3月至2021年7月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7834元，大写柒仟捌佰叁拾肆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5 月 13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7月21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刘云明 电话： 0510-85383563 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政务服务中心（震泽路28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新吴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 年 10 月 30 日

附件64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新吴区）
锡新就退决﹝2025﹞064号
达盼盼  （身份证号：140***********8311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达盼盼，社会保障号码：140***********8311，于2021年8月至2021年8月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1590元，大写壹仟伍佰玖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5 月 13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7月21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刘云明 电话： 0510-85383563 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政务服务中心（震泽路28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新吴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 年 10 月 30 日

附件65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新吴区）
锡新就退决﹝2025﹞065号
席育辉  （身份证号：411***********2330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席育辉，社会保障号码：411***********2330，于2021年10月至2021年10月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1590元，大写壹仟伍佰玖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5 月 13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7月21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刘云明 电话： 0510-85383563 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政务服务中心（震泽路28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新吴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 年 10 月 30 日

附件66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新吴区）
锡新就退决﹝2025﹞066号
陈坤  （身份证号：320***********0639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陈坤，社会保障号码：320***********0639，于2020年11月至2021年2月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7668元，大写柒仟陆佰陆拾捌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5 月 13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7月21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刘云明 电话： 0510-85383563 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政务服务中心（震泽路28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新吴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 年 10 月 30 日

附件67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新吴区）
锡新就退决﹝2025﹞067号
刘庆槽  （身份证号：320***********4016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刘庆槽，社会保障号码：320***********4016，于2020年9月至2021年2月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12000元，大写壹万贰仟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5 月 13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7月21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刘云明 电话： 0510-85383563 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政务服务中心（震泽路28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新吴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 年 10 月 30 日

附件68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新吴区）
锡新就退决﹝2025﹞068号
邵双锋  （身份证号：321***********3834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邵双锋，社会保障号码：321***********3834，于2021年2月至2021年3月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4040元，大写肆仟零肆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5 月 13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7月21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刘云明 电话： 0510-85383563 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政务服务中心（震泽路28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新吴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 年 10 月 30 日

附件69：
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新吴区）
锡新就退决﹝2025﹞069号
陈宝珍  （身份证号：320***********4220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陈宝珍，社会保障号码：320***********4220，于2020年12月至2021年1月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4040元，大写肆仟零肆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5 月 13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7月21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刘云明 电话： 0510-85383563 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政务服务中心（震泽路28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新吴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 年 10 月 30 日

附件70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新吴区）
锡新就退决﹝2025﹞070号
陈国蓉  （身份证号：320***********7141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陈国蓉，社会保障号码：320***********7141，于2021年5月至2021年6月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4040元，大写肆仟零肆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5 月 13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7月21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刘云明 电话： 0510-85383563 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政务服务中心（震泽路28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新吴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 年 10 月 30 日

附件71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新吴区）
锡新就退决﹝2025﹞071号
鲍洪磊  （身份证号：320***********673X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鲍洪磊，社会保障号码：320***********673X，于2021年3月至2021年3月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2020元，大写贰仟零贰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5 月 13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7月21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刘云明 电话： 0510-85383563 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政务服务中心（震泽路28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新吴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 年 10 月 30 日

附件72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新吴区）
锡新就退决﹝2025﹞072号
张海波  （身份证号：320***********725X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张海波，社会保障号码：320***********725X，于2020年7月至2021年2月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16604元，大写壹万陆仟陆佰零肆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5 月 13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7月21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刘云明 电话： 0510-85383563 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政务服务中心（震泽路28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新吴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 年 10 月 30 日

附件73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新吴区）
锡新就退决﹝2025﹞073号
夏小平  （身份证号：320***********0010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夏小平，社会保障号码：320***********0010，于2020年6月至2021年2月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18864元，大写壹万捌仟捌佰陆拾肆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5 月 13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7月21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刘云明 电话： 0510-85383563 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政务服务中心（震泽路28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新吴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 年 10 月 30 日

附件74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新吴区）
锡新就退决﹝2025﹞074号
张得华  （身份证号：372***********1839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张得华，社会保障号码：372***********1839，于2020年10月至2020年11月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4040元，大写肆仟零肆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5 月 13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7月21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刘云明 电话： 0510-85383563 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政务服务中心（震泽路28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新吴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 年 10 月 30 日

附件75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新吴区）
锡新就退决﹝2025﹞075号
周雪辛  （身份证号：500***********2920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周雪辛，社会保障号码：500***********2920，于2021年8月至2021年8月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2280元，大写贰仟贰佰捌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5 月 13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7月21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刘云明 电话： 0510-85383563 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政务服务中心（震泽路28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新吴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 年 10 月 30 日

附件76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新吴区）
锡新就退决﹝2025﹞076号
欧振东  （身份证号：433***********6319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欧振东，社会保障号码：433***********6319，于2021年4月至2021年4月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2020元，大写贰仟零贰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5 月 13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7月21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刘云明 电话： 0510-85383563 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政务服务中心（震泽路28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新吴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 年 10 月 30 日

附件77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新吴区）
锡新就退决﹝2025﹞077号
万梦  （身份证号：532***********3171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万梦，社会保障号码：532***********3171，于2020年11月至2021年1月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6060元，大写陆仟零陆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5 月 13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7月21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刘云明 电话： 0510-85383563 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政务服务中心（震泽路28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新吴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 年 10 月 30 日

附件78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新吴区）
锡新就退决﹝2025﹞078号
王文财  （身份证号：532***********2118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王文财，社会保障号码：532***********2118，于2021年4月至2021年5月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4040元，大写肆仟零肆拾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5 月 13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7月21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刘云明 电话： 0510-85383563 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政务服务中心（震泽路28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新吴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 年 10 月 30 日

附件79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新吴区）
锡新就退决﹝2025﹞079号
刘勇勇  （身份证号：610***********4117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刘勇勇，社会保障号码：610***********4117，于2020年9月至2020年10月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4167元，大写肆仟壹佰陆拾柒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5 月 13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7月21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刘云明 电话： 0510-85383563 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政务服务中心（震泽路28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新吴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 年 10 月 30 日

附件80：
 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（新吴区）
锡新就退决﹝2025﹞080号
蒋浩  （身份证号：321***********2435）：
经核查，姓名：蒋浩，社会保障号码：321***********2435，于2020年4月至2020年10月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，共计人民币15304元，大写壹万伍仟叁佰零肆元整。我单位于  2025  年 5 月 13 日向您送达了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》，您未按照要求退回多享受的（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□工伤保险☑失业保险）待遇。未退费公告信息已于2025年7月21日在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官网“通知公告”中进行公告。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责令您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多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。也可选择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—服务—社会保险—失业保险—失业保险待遇退费办理，直接用支付宝或工商银行APP扫码退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收款账户名称：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
银行账号：28710188000298500 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无锡梁溪支行 
附言：（待遇享受人员姓名）退回多享受待遇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人：  刘云明 电话： 0510-85383563  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：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政务服务中心（震泽路28号）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新吴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 年 10 月 30 日
